冲突选课申请表
	姓名
	
	学号
	
	学院
	
	联系方式
	

	冲突选课原因：


	课程一（未选上课程）
	课程二（已选上课程）

	选课编号
	
	选课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名称
	

	上课时间
	
	上课时间
	

	学习计划：（如不能全勤上课，需另附上课计划、学习计划，务必详实可行，任课教师将根据课程性质及学生提交的上课、学习计划决定是否同意冲突选课）

	学习计划：（如不能全勤上课，需另附上课计划、学习计划，务必详实可行。任课教师将根据课程性质及学生提交的上课、学习计划决定是否同意冲突选课）


	课程一任课老师意见及签名（请在相关表格画√或×）
	课程二任课老师意见及签名（请在相关表格画√或×）

	上课计划
	学习计划
	学生自学可行性
	是否同意冲突选课
	上课计划
	学习计划
	学生自学可行性
	是否同意冲突选课

	
	
	
	
	
	
	
	

	任课教师签名：

	任课教师签名：


	学生承诺：
本人承诺冲突选课成功后，在以上两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遵守学校和老师的相关课程要求，期末考试时，如课程考试冲突，自愿放弃一门课程考试。以上两门课程成绩（平时成绩，最终成绩）由任课教师评定，没有异议。
承诺人：                          

	学生所在学院意见：
                     教学院长签字：
                            （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申请结论（教务处填写）
· 满足条件   

· 不满足条件



注：

1. 因重修、辅修、转专业等因素需冲突选课的学生，在开学规定时间（选课通知）内填写《冲突选课审批表》，经任课教师同意，学院审批，报教务处审核备案后，教务处集中处理冲突选课课程。每个学生每学期冲突选课不超过2门。
2.任课教师根据课程性质及学生提交的上课、学习计划在相关表格画√或×，并决定是否同意冲突选课，如学生没有详实的学习计划或课程不适合免听，可以拒绝签字。经任课教师和学院同意后，学生在开学初选课结束后一周内交教务处排课与考试中心。
3.任课教师在期末考试可根据学生平时的学习安排及完成作业的情况计算平时成绩。
4.本表为冲突选课申请表，填写此表同时，须按教务处要求，在网上提交冲突选课申请。在规定时间内须同时完成纸质和网上申请的提交，申请才能生效。

5.本表一式2份，一份交教务处备案，一份本人留存，本表最终解释权归教务处。
